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邀请函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自 2015 年起

已成功举办了六届，累计有来自全球五大洲 124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578 万名大学生、377 万个项目团队参赛，成为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成为世界大学生实践创

新创业梦想的全球盛会。 

2021 年，将举行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我们诚挚邀请全球创新创业优秀青年参与这一

盛事，“敢想会创”，同场竞技交流，探索用创新的方式合作

应对全球危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 

一、参赛要求 

1.参赛项目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讯技术、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服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

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

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促进制造业、

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互联网在社会服务

中的作用，创新网络化服务模式，促进互联网与教育、医疗、

交通、金融、消费生活等深度融合。具体参赛项目类型可咨

询邀请的中国高校或大赛海外合办赛伙伴。 

2.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项

目立意应弘扬正能量。参赛项目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

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



识产权或物权；抄袭盗用他人成果、提供虚假材料等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

一切法律责任。 

3.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须提交完整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等；已在主管部门完

成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报名时须提交营业执照、登记证书、

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件的扫描件、单位概况、法定代表

人情况、股权结构等。参赛项目可提供当前真实财务数据、

已获投资情况、带动就业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在大赛通知

发布前，已获投资 1000 万元及以上或在 2020 年及之前任意

一个年度的收入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的参赛项目，请在总

决赛时提供投资协议、投资款证明等佐证材料。 

4.参赛项目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须尊重中国文化，符合公序良俗。 

5.参赛项目根据各赛道相应的要求，只能选择一个符合

要求的赛道报名参赛。已获本大赛往届总决赛各赛道金奖和

银奖的项目，不可报名参加本届大赛。 

6.参赛人员年龄不超过 35 岁（1986 年 3 月 1 日之后出

生）。 

二、参赛方式 

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组建参赛团队，

每个团队的成员不少于 2 人，原则上不多于 15 人（含团队

负责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 

参赛团队所有成员须是具有国外普通高等院校学籍的

在校生或毕业 5 年以内的毕业生，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



人，参赛院校为团队负责人具有学籍或学历的国外院校。（国

外院校是指设立在国外、有独立办学资质、可独立授予学生

国外学历或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及专科院校。具有国外院校

学籍是指已在国外院校注册、且具备获授国外院校学历或学

位的资格。） 

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已获投资情况和项目特

点等，分为本科生创意组、研究生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

具体参赛条件如下： 

1.本科生创意组。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

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 2021 年 4 月 16 日前尚未完成工

商等各类登记注册，且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团队负

责人及成员须均为在校本科生或专科生。 

2.研究生创意组。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

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 2021 年 4 月 16 日前尚未完成工

商等各类登记注册，且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团队负

责人和团队成员须为在校研究生或本专科生。 

3.初创组。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年（2018

年 3 月 1 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 1 轮

次，且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定代表人。 

4.成长组。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3年以上（2018

年 3 月 1 日前注册）；或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 年（2018

年 3 月 1 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 2 轮次以上

（含 2 轮次），且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定代表人。 

三、比赛赛制 

国际参赛项目参加本届大赛高教主赛道比赛，与高教主



赛道中国大陆参赛项目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参赛项目同场评

审，分类排名。按照资格审核、网络评审、现场比赛三个阶

段，由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 

1.资格审核（2021 年 8 月 1 日—8 月 15 日）。针对评审

规则涉及的主要评审要点，大赛组委会对报名的国际项目的

参赛资格和材料完备性进行审核。 

2.网络评审（2021 年 8 月 16 日—8 月 31 日）。对资格

审核合格的项目进行多轮网络评审，其中最后一轮为总决赛

网评。 

3.现场比赛（2021 年 10 月下旬）。总决赛网评的优胜

项目参加大赛总决赛的现场比赛。届时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稳定且国际航班正常，大赛组委会将为参加总决赛现场

比赛的团队，每队提供 1-2 人国际旅费（往返，限经济舱）

和参赛期间本地食宿、交通。如无法实现现场参赛，总决赛

的答辩评审将以线上路演方式进行。 

四、奖项设置 

国际参赛项目共产生 500 个项目入围总决赛网评，评选

其中的 150 个项目入围总决赛现场比赛，从中筛选出 50 个

项目获得金奖，其余 100 个项目获得银奖。参加总决赛网评

但未能入围总决赛现场比赛的其余 350 个项目获得铜奖。 

获奖项目将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提供投融资对

接、落地孵化等服务。晋级冠军争夺赛的国际参赛项目可根

据比赛成绩获得相应现金奖励。 

大赛设立“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奖”，并为合办赛伙伴设

立“国际项目组织奖”。 



五、参赛报名 

1.国际参赛项目请登录“全球青年创新领袖共同体促进

会（PILC）官网（网址：https://www.pilcchina.org/）注

册报名并提交参赛材料。报名系统的开放时间为北京时间

2021 年 6 月 1 日 0 点，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 2021 年 7 月 31

日 24 点。 

2.参赛项目必须提供 PPT 形式的商业计划书，可自行选

择是否提供 Word 形式的商业计划书或 1 分钟视频作为辅助

资料。为便于评审，所提交的商业计划书请转换为 PDF 格式

再行上传。 

3.为便于审核参赛资格，所有参赛团队成员必须在报名

截止日期前提交学籍学历证明或持股证明。有指导老师的团

队，须同时在报名系统填报指导老师信息。 

4.所有参赛材料和现场答辩原则上使用中文或英文，如

有其他语言需求，请联系大赛组委会。 

六、评审规则 

本届大赛评审规则和更多说明请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

服务网”（https://cy.ncss.cn）或全球青年创新领袖共同

体促进会（PILC）官网（https://www.pilcchina.org/）查

看具体内容。 

七、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所有。 

八、联系方式 

1.全球青年创新领袖共同体促进会（PILC） 范智 

http://www.pilcchina.org）注册并提交参赛材料。PILC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北京时间2021年6月1日0
http://www.pilcchina.org）注册并提交参赛材料。PILC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北京时间2021年6月1日0
http://www.pilcchina.org）注册并提交参赛材料。PILC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北京时间2021年6月1日0
http://www.pilcchina.org）注册并提交参赛材料。PILC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北京时间2021年6月1日0
https://cy.ncss.cn/



